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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动手：
对民警拳打脚踢

2月2日晚10点，台州黄岩西客站旁突

然哄闹起来。“滴滴”司机黄某搭载乘客卢

某及3个女性同伴到西客站附近。到达目

的地后，黄某发现醉酒的卢某在车里呕吐，

便索要20元清洗费。不料，卢某不但不

给，下车后还踢了驾驶室车门两脚。

黄某报警，黄岩公安分局城西派出所

民警出警后，在现场对双方进行调解，调解

未果，便要求双方到派出所作进一步调查

处理。

醉醺醺的卢某对民警的话不理不睬，

也不肯上警车。当民警们要带他上警车

时，他竟然对民警和辅警挥舞起了拳头，直

击民警胸口。

两组增援警力先后赶到，将卢某带上

警车。准备离开现场时，卢某同

行的3名女性拉着民警求情，卢某

趁民警不注意，忽然跳下警车，将

其中一名民警的眼镜打落在地，

又用拳打、手抓、嘴咬的方式攻击

民警，造成好几名民警辅警脸部

手部等部位受伤出血。

民警们合力将卢某制服后抬

上警车，在此过程中卢某双脚乱

踹，好几脚踢到一名辅警的头部。在前往派

出所的途中，卢某依然不肯罢休，一路上辱

骂民警，还扬言要把民警“干掉”。

案件发生后，黄岩警方高度重视，立即

展开了调查，通过对现场目击人员的取证，

结合视频监控等各种证据，查明了卢某妨

害公务的事实。

2月3日，犯罪嫌疑人卢某因涉嫌妨害公

务被刑拘。卢某也成为《规定》正式施行后，

台州首个因为妨害公务被刑拘的嫌疑人。

威胁恐吓：
一路谩骂扬言报复

2月7日10点50分，在金华市江南开

发区兴学路与文苑街交叉口，发生一起交

通事故。许某父子与邓某夫妻为此在马路

上争执。随即，许某随手捡起一块石头，砸

向邓某夫妻，邓某见状，用手挡了一下，造

成右手手背受伤。

江南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后，许某依

旧大喊大叫。处警民警杨警官将许某传唤

至江南派出所办案区，在这过程中，许某多

次用言语威胁、恐吓民警，说要事后报复民

警。民警多次明确告知许某，其行为已经

涉嫌阻碍执行职务，许某还是不依不饶。

最终，许某因阻碍执行职务、殴打他人

被江南警方处以行政拘留14日并处罚款

200元。

朋友圈发文：
用上侮辱性文字只为泄愤

2月14日，仙居公安局网警大队民警

在工作中发现，一男子在自己朋友圈发布

信息侮辱查酒驾的民警。

仙居警方立即展开调查，确定违法行

为人是柴岭下村40岁村民龚某，并于当晚

9点将他抓获。经审讯，龚某对他故意在网

上侮辱警察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据龚某交代，当晚，他与朋友喝了酒后

回到家中，从窗口看到街上有交警穿着反

光背心在执法，想到自己曾经因交通违法

被处罚过，便拍了照片配上侮辱性文字发

到朋友圈里泄愤。

仙居警方依法对龚某处以行政拘留3

日的处罚。

去年我省被侵害民（辅）警4074人，八成遭暴力抗法
《公安机关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实施首月，做到“零容忍”

不让民警流汗流血又流泪

一直以来，浙江省公安机关强调绝

不让民警流汗流血又流泪，把维护公安

机关执法权威、保障民警合法权益作为

重要的“警心工程”来谋划，提升队伍的

凝聚力、战斗力。

杭州市公安局两级督察和法制部门

紧密协作，对发生的民警被侵权案件尤

其是“软暴力”类侵权行为，用足用好法

律武器，坚持发生一起、介入一起、查处

一起，有力打击侵权者的嚣张气焰，旗帜

鲜明地为民警撑腰壮胆。

绍兴市公安机关开通公安督察部

门“民警维权直通车”，2018年全市查

处 侵 权 案 件 200 余 起 ，同 比 上 升

15.5%；追究刑事责任63人，行政处罚

230人。

台州市公安局坚持“情理治警”工

作理念，于去年4月出台维护民警正当

执法权益“五项规定”，2018年受理核

查侵害民警执法权威案（事）件170起，

处理侵害行为人207名，为24名民警维

权正名。

除了对侵害民警执法权益的违法犯

罪嫌疑人依法严惩外，浙江也在依法合

理赔偿受侵害警务人员的个人损失方

面，迈出了探索性步伐。

2018年5月29日，杭州萧山区首例

律师特别授权代理的妨害公务案件附带

民事诉讼，在萧山区法院开庭。8名受

侵害的民警辅警的医疗费、误工费、精神

损失费等费用，依法得到了民事赔偿，同

时，被告人以书面形式道歉。

另据了解，浙江省公安厅警务督察

总队将根据《规定》，结合近年来维权工

作的浙江经验，制定具体实施办法，立足

浙江实践，依法依规维权。我省各级公

安机关将配套建立与检察院、法院等部

门的维权协调联动机制，聘请法律顾问、

专职律师提供专业法律保障机制，维护

民警执法权威新闻发布机制，依法履职

民警辅警及其家属的人身保护机制，民

警因依法履职被追责的救济机制等，以

多层次、全方位的工作机制保障民警执

法权威。

（上接1版）

《公安机关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明确了公安机关应当维护民警执法权威的10种情形，尤其是根据现阶段民警执法遇到的侵害

实际，加入了“被车辆冲撞、碾轧、拖拽、剐蹭的”“受到扣押、撕咬、拉扯、推搡等侵害的”等情形，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针对性。

《规定》中提到的10种情形，在短短1个月里，浙江民警已经“遭遇”了一大半。

本报首席记者 高敏 通讯员 台萱 温萱

本报讯 反家暴法实施即将3周年，人

身安全保护令这一“利器”在实践中运用得

如何？

台州椒江区法院家事法官林平第一次

与魏红（化名）见面，是魏红向法院申请人

身安全保护令的那天下午，此前，她已经

提出了离婚诉讼。“我真是受够了。”魏红

咬着牙说，恋爱、结婚、生子，在长达十余

年的亲密关系里，男方吴杰（化名）无数次

对她恶语相加、拳脚相向。当天，椒江法

院就发出了保护令。令林平没想到的是，

几天后，魏红申请了撤诉。1个月后，当她

再次联系魏红回访，却遭到拒绝。电话中，

魏红明确表示，她目前的关注点已经不在

丈夫的暴力。

按照椒江法院的规定，对当事人申请

保护令的案件，承办法官要逐案回访。但

林平说，这项制度真正落实起来很困难，自

2016年3月1日以来，椒江法院家事法庭

共发出6份人身安全保护令，她最多只能

做到电话回访，当事人全都拒绝法官上

门。林平说，反家暴法提到了回访制度，但

没有明确由谁来回访，“实践中，当事人并

不愿法官再次介入他们的生活”。

调查中，记者发现，虽然随着反家暴法

的实施，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发放逐年增

多，但相较于数量庞大的离婚案件来说，

实际发放数量并不多。林平说，除了人们

对保护令的认知还不够广，“法院对于证

据采信的问题，也使得保护令申请容易遭

遇举证难”。

台州中院审管处的法官助理副杨甜

甜介绍，目前认定家暴过于依赖公安、医

院等相关证据，如出警记录、接警记录、治

安调解协议书、执法视频、伤情鉴定意见

等，但当事人调取这类证据很难，而且，如

果不报警或者冷暴力的情况下就无法提

供上述证据。

也有不少法官表示，人身安全保护令

的发放和离婚中家暴的认定有区别，不应

该作为离婚案件中感情破裂的法定标准，

“就怕当事人拿着保护令要求法院判决离

婚”，如此将造成更多婚姻解体，无益于婚

姻家庭稳定。

在温州法院，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一步

走得比立法还要早。2015年，陈丽（化名）

就向温州龙湾法院发出过一次求救。她的

丈夫张强（化名）总觉得她外面“有人”，除

了暴打，还会把她关起来。陈丽第一次提

起离婚的同时，向法院申请了保护令。法

院本着劝和不劝离的原则，驳回了陈丽的

离婚诉请，但同时为了防止陈丽受到伤害，

发出了一份保护令。

双方依然冲突不断，不到半年，陈丽

又向法院起诉，再次申请保护令。可是，

龙湾法院发出第二份保护令后，张强还是

找到陈丽单位去，跟踪、骚扰、威胁……最

终，法院判决两人离婚，并对张强处以罚款

500元。

温州中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夏孟宣

介绍，其实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效力范围很

广，根据温州中院印发的《人身保护令案件

审理规程（试行）》规定，包括禁止被申请

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被申请人威胁、骚

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责

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等。如果违

反这个规定，法院分别给予训诫、罚款、拘

留等处罚。从2016年3月1日至今，温州

中院共发出196份人身保护令，已训诫5

人、罚款1人。

人身安全保护令能否阻拦家庭暴力？
法官回访受保护人遭冷遇


